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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與隆基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訂立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由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作出的

自願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本公司與隆基綠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隆基股份」）訂立戰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協議」）。

雙方本著「優勢互補、開放公平、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的原則，發揮各自優勢，在分佈式

光伏、光伏建築一體化（「BIPV」）、儲能及電動汽車充電、綠氫等清潔能源應用、新能源研

發利用等領域加強全方位合作，拓展發展空間，共創美好未來。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本公司及隆基股份同意以下合作內容：

1. 分佈式光伏和BIPV項目推進

利用本集團在全國各地的項目公司及與所在地政企關係的優勢，結合隆基股份的技

術、解決方案及行業產業鏈的優勢，優先在本集團項目公司所在地開展分佈式光伏項

目領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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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商業分佈式光伏、農村戶用光伏、BIPV等光伏發電及新能源應用為突破口，推進

智慧城市項目在本集團項目公司所在城市地區的落地，並探討推進智慧城市、綠色低

碳服務機制及延伸服務。

2. 助力鄉村振興

為響應 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

代化的意見》：「推進燃氣下鄉，支持建設安全可靠的鄉村儲氣罐站和微管網供氣系

統」，本公司和隆基股份在智能微管網及清潔能源裝備研發深度合作，合作推廣實施農

村分佈式能源、分佈式供暖等與太陽能發電耦合的多能互補技術方案升級鄉村清潔能

源基礎設施，提高居民生活質量。

3. 綠氫及應用領域的合作

在氫能研發、製造、儲存、運輸和應用產業鏈中，隆基股份將發揮自身在光伏綠氫研

發、製造等上游領域的優勢，本公司將發揮自身在儲存技術、輸送和應用領域的優

勢，雙方實現優勢互補，共同拓展氫能產業的發展。

4. 新能源領域合作

為積極響應國家「碳達峰碳中和」戰略，雙方成立聯合工作組對接落實智能光伏的項目

合作，推進產業的發展。

雙方共同探討儲能、充電、多能互補等新型能源應用場景及產業投資機會，本公司在

加氣站光伏發電、配售電、充電樁方面，將與隆基團隊開展全面合作，快速構建本公

司清潔能源領域開發，加快其商業模式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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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隆基股份的資料

隆基股份是全球領先的太陽能科技公司，致力於推動低碳化能源變革，長期專注於為全球

客戶提供高效單晶太陽能發電解決方案，主要從事單晶矽棒、矽片、電池和元件的研發、

生產和銷售，為光伏集中式地面電站和分散式屋頂開發提供產品和系統解決方案。 2020
年，隆基股份單晶矽片和組件出貨量都位列全球第一，單晶矽片出貨量為 58.15GW，組件

出貨量為24.53GW。

訂立戰略合作協議的理由和裨益

本集團認為訂立戰略合作協議將利於雙方在分佈式光伏、BIPV、助力鄉村振興、儲能及電

動汽車充電、綠氫及應用、新能源系統解決方案等領域開展合作，並透過充分發揮雙方在

所在發展領域雄厚的技術、資源、資金、管理等優勢，共同深耕國內市場，助力推動內循

環。本本集團將持續推進清潔能源與新能源在中國的廣泛利用，努力實現旗下項目公司的

碳中和與碳達峰目標，從而取得更大的企業效益與社會效益，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董事總經理及總裁

劉明輝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劉明輝先生、黃勇先生、朱偉偉先生、李晶女士及劉暢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劉明興先

生、姜新浩先生及Mahesh Vishwanathan IYER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以及趙玉華先生、毛二萬博士、陳燕

燕女士及張凌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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